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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国务院批准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１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令第１１号发布）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技术合同仲裁机构的

管理，正确处理技术合同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

护技术市场秩序，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技术合同仲裁机构是

以仲裁方式解决技术合同争议的组织。 技术合同仲裁机构独

立开展业务活动。以客观、公正、有利科技进步为原则，以

当事人双方争议问题的事实为依据，以国家的法律、法规和

有关政策为仲裁活动的准绳。第三条 省级以上科学技术行政

管理部门，省会城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计划单列市

和经济特区的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全国性的科学技

术社会团体或者工业行业协会，可以根据技术市场发展的需

要和本规定成立技术合同仲裁机构。第四条 成立技术合同仲

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反映活动宗旨的章程

； （二）有相应的组织机构； （三）有十名以上的仲裁员，

其中专职仲裁员不得少于三人； （四）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第五条 成立技术合同仲裁机构，应当由技术合同仲裁机构筹

办单位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省会城市、国

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科学技术行

政管理部门，以及全国性科学技术社会团体或者工业行业协

会申请成立技术合同仲裁机构，应当先经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第六条 提出成立技

术合同仲裁机构的申请，应当附送下列文件： （一）技术合



同仲裁机构章程； （二）仲裁员的姓名、资格证明； （三）

仲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姓名、简历； （四）其他必要文件。

第七条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收到申请书后，应当在六十日内

进行审查，经批准的，发给证书；对于不符合条件的，退回

申请。第八条 国家实行技术合同仲裁员资格制度。取得技术

合同仲裁员资格的，方可从事技术合同争议的仲裁活动。第

九条 中国公民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考核合

格，可以取得技术合同仲裁员资格： （一）拥护我国宪法确

立的根本制度； （二）具有大专以上毕业的学历； （三）有

三年以上从事科技管理或者法律工作经验。第十条 取得技术

合同仲裁员资格的人员，可以受聘担任技术合同仲裁机构的

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但一人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技术合

同仲裁机构的仲裁员。 专职仲裁员和兼职仲裁员在技术合同

仲裁活动中地位相等。第十一条 技术合同争议实行协议仲裁

的原则。技术合同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订立的

仲裁条款或者争议发生后达成的仲裁协议，由当事人一方或

者双方提出申请，才能受理技术合同争议。第十二条 技术合

同仲裁机构受理技术合同争议案件，应当组成仲裁庭进行仲

裁。 仲裁庭由双方当事人分别从仲裁员名册中指定一名仲裁

员以及仲裁机构指定的一名首席仲裁员组成。简单的技术合

同争议案件，可以由一名仲裁员仲裁。该仲裁员由双方当事

人从仲裁员名册中协商指定。第十三条 仲裁庭审理技术合同

争议案件不公开进行。但是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公开审理的

除外。第十四条 仲裁庭可以根据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请求

，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协

议的，仲裁庭应当作出调解书。 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或者调解



不成的，仲裁庭应当依法作出裁决。第十五条 技术合同仲裁

机构处理技术合同争议案件，实行一次裁决制度，仲裁决定

即为终局裁决。当事人一方在仲裁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

仲裁决定的，另一方可以通过作出该仲裁决定的仲裁机构向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第十六条 涉及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

利实施权、非专利技术成果使用权和转让权以及技术成果完

成者权利的技术合同争议，技术合同仲裁机构可以委托有关

科学技术委员会或者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结论后再行裁决。 涉

及技术水平和学术评价的争议，仲裁机构可以委托省级以上

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定的科研机构或者学术团体提出评审意见

后再行裁决。第十七条 技术合同争议的当事人向技术合同仲

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期限为一年，自当事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第十八条 技术合同仲裁机构

不符合本规定第四条规定或者在技术合同仲裁活动中有违法

行为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可以责令其停止活动，进行整

顿；整顿无效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可以予以撤销。第十

九条 技术合同仲裁机构可以变更、撤销。技术合同仲裁机构

变更、撤销应当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备案，便必须处理完

已经受理的技术合同争议案件。第二十条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和国家有关仲裁的其他规定制定技术合同

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第二十一条 经济合同仲裁机构可以仲

裁技术合同争议。经济合同仲裁机构的管理，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解释。第二十三

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